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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海洋大学教务处
教务处〔14春〕第（27）号
关于2015年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学院及有关部门：
为贯彻落实学校“骨干教师教学激励计划”实施办法，根据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开展教学团队建设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精神，就2015年教学团队建设项目申报组织工作通知如下：
1.工作要求
各学院组织骨干教师围绕《上海海洋大学关于开展教学团队建设的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（附件1）开展学习讨论，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教学团队组建方案，在此基础上制定近五年的教学团队建设规划（包括项目库），并于8月30日前反馈教务处备案。
2015年项目申报说明：
· 必须纳入学院教学团队建设规划；
· 优先资助已有一定实践基础的项目，如以已建设或在建的课程群建设为中心的教学团队，以试点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团队等，项目建设期可以酌情调整为一年。
· 项目结题的同时进行校级优秀教学团队评选。
2.工作进度安排
7-8月:学院组织讨论，制定教学团队建设项目库
9月初：学院组织填写申报书，教务处进行条件审核
9月下旬：学校组织校级答辩、评审
10月：立项、发文
希望各学院高度重视，积极申报，坚持标准，择优推荐。通过教学团队建设项目实践，探索教学团队建设的有效途径，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与创新，提升本科人才培养质量。
联系人：王曜     电话：61900111     邮箱：sali@shou.edu.c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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